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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决定书

〔2024〕167号
────────────────────────

关于对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及其控股股东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艾路明及有关责任人
予以纪律处分的决定

当事人：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A股证券简称：人福医药，A股证

券代码：600079；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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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控股股东；

艾路明，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

李 杰，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时任董事长兼总裁；

邓霞飞，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时任总裁；

吴亚君，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时任财务总监;

李前伦，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时任董事会秘书。

一、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违规情况

经查明，2024年 7月 27日，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披露《关于子公司签订工程施工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关于收购子公司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和《关于子公司购买物业资产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涉及前期多笔关联交易未履行审议程序事项，具体

情况如下。

（一）公司关于子公司购买物业资产关联交易事项未准确披

露也未履行相关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且相关工作函回复不真实、

不准确

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人福医药有限公司、武汉人福创新药物

研发中心有限公司、武汉天润健康产品有限公司以及公司控股子

公司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2年 3月分别向武汉珂美

立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珂美立德）购买物业资产，合

同金额合计 164,498.30万元，占 2020年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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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权益（以下简称归母净资产）的 15.46%。

根据公司公告及相关材料，2024年 7月 12日，控股股东武

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科技）告知公

司，当代科技下属企业因业务关系，能够对珂美立德的股东实施

重大影响，珂美立德为公司关联人，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2024

年 7月 26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上述《关于子公司购买物

业资产暨关联交易的预案》。公告显示，上述交易还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前期，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于 2022 年 5 月 5

日发出监管工作函，公司在回函中明确否认珂美立德为公司关联

方。

综上，公司前期未准确披露关于子公司购买物业资产关联交

易事项，也未履行相关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且相关工作函回复不

真实、不准确。公司在 2024年 7月 12日获悉相关关联关系后，

也未及时披露关联交易情况，迟至 2024年 7月 27日才予以披露。

（二）公司相关关联交易未及时披露且未履行相关董事会决

策程序，且相关工作函回复不真实、不准确

1.关于子公司签订工程施工合同事项

一是公司全资子公司人福普克药业（武汉）有限公司就口服

制剂 cGMP出口生产基地项目，于 2016年 11月与武汉市新洪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洪建筑）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该工程项造价 8,922.41 万元，占 2015 年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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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二是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

司就武汉光谷生物医药创新中心项目，于 2018年 4月与新洪建

筑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于 2020年 12月签订《土建补充

协议》，该工程累计造价 6,025.88万元，占 2019年经审计归母净

资产的 0.59%。

三是公司控股子公司黄冈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就黄冈•人

福医药国际高端新型特色原料药产业化生产基地项目，于 2021

年 9月起先后与新洪建筑签订《生产基地（一标段）施工合同》

《生产基地（二标段）施工合同》等相关工程施工合同，金额合

计为 29,002.72万元，占 2020年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2.73%。

2.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事项

公司及河南百年康鑫药业有限公司（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武汉康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于 2018年 11月

分别与武汉当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当璟）签署《股

权转让协议》，转让所持珂美立德合计 100%股权，交易金额合计

189,175,937元，占 2017年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1.40%。交易完

成后，珂美立德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3.关于收购子公司股权事项

公司于 2022 年 3月与武汉遥星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遥

星医药）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收购湖北葛店人福药用辅料有

限责任公司 40%股权，股权转让款为 10,000万元，占 2020年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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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0.94%。

根据公司公告及相关材料，2024年 7月 12日，控股股东当

代科技告知公司，当代科技下属企业因业务关系，能够对新洪建

筑、武汉当璟、遥星医药实施重大影响，新洪建筑、武汉当璟、

遥星医药为公司关联人，上述 5笔交易均构成关联交易，但相关

交易均未及时披露，也未履行董事会决策程序。2024年 7月 26

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上述交易的议案。公告显示，上

述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此外，本所于 2023年 4月 13日

发出监管工作函，公司在回函中明确否认新洪建筑为公司关联方。

且公司在 2024年 7月 12日获悉相关关联关系后，也未及时披露，

迟至 2024年 7月 27日才予以披露。

二、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

（一）责任认定

公司发生多笔关联交易，所涉金额巨大，均未履行相应决策

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且经监管问询，仍未采取措施核实并准确

披露关联关系，在获悉相关关联关系后,也未及时披露关联交易

情况，影响投资者的知情权。上述行为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2.1条、第 2.3条、第 2.5条、第 10.2.4条，《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

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 2.1.1条、第 2.1.4条、第 2.1.7条、

第 6.3.1条、第 6.3.6条、第 6.3.7条等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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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股东当代科技、实际控制人艾路明作为上述关联交

易对方的控制方，故意隐瞒其与相关方的关联关系，导致公司未

能真实、准确披露相关交易情况，情节严重。其行为违反了《股

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2.1 条、第 2.5 条、第 2.23 条，

《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 2.1.1条、第 2.1.3条、第 2.1.4

条，《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

作》第 4.1.2条等有关规定。

责任人方面，时任董事长兼总裁李杰作为公司主要负责人、

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人、日常经营管理的具体负责人，时任总裁邓

霞飞作为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的具体负责人，时任财务总监吴亚君

作为公司财务事务的具体负责人，时任董事会秘书李前伦作为公

司信息披露事务具体负责人，未勤勉尽责，对任期内公司违规事

项负有责任。上述人员违反了《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

第 2.2条、第 3.1.4条、第 3.1.5条、第 3.2.2条，《股票上市规则

（2022年修订）》第 2.1.2条、第 4.3.1条、第 4.3.5条、第 4.4.2

条等有关规定及其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及承诺

书》中作出的承诺。

前期，本所已针对公司子公司购买物业资产未及时履行董事

会审议程序并披露等相关事项，于 2023年 2月 1日作出对公司

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有关责任人予以公开谴责、公开认

定的纪律处分决定。对于上述违规事实，本次不再重复处理。

对于本次纪律处分事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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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责任人均回复无异议。

（二）纪律处分决定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过，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6.2 条、第 16.3条、

第 16.4条，《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 13.2.3条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0号——纪律处分实施标准》等有关

规定，本所作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

对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控股股东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艾路明予以公开谴责；对人福医药集

团股份公司，时任董事长兼总裁李杰、时任总裁邓霞飞、时任财

务总监吴亚君、时任董事会秘书李前伦予以通报批评。

对于上述纪律处分，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和湖北省地方金

融管理局，并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被公开谴责的当事人如对

上述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决定不服，可于 15个交易日内向本所

申请复核，复核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请

你公司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董监高人员）采

取有效措施对相关违规事项进行整改，并结合本决定书指出的违

规事项，就公司信息披露及规范运作中存在的合规隐患进行深入

排查，制定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切实提高公司信息披露和规范运

作水平。请你公司在收到本决定书后一个月内，向本所提交经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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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董监高人员签字确认的整改报告。

你公司及董监高人员应当举一反三，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公司应当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规范运

作，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董监高人员应当履行忠实、勤勉义

务，促使公司规范运作，并保证公司按规则披露所有重大信息。

上海证券交易所

2024年 9月 2日


